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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CBD核心区 Z10地块规划设计要求

（一）用地规划条件

1.规划建设用地位置、范围：东至规划 Z11地块；南至景辉

南街北红线；西至金和东路东红线；北至 Z12地块。

2.规划建设用地性质：商业金融用地

3.建设用地规模：8046平方米（以最终钉桩为准）

4.建筑使用性质：金融办公及商业，地上一层二层功能以商

业为主，形成开放空间。

5.地上建筑规模：12万平方米

6.建筑控制高度：

建筑控制高度≤125米，最终建筑高度以审定方案为准。

7.建筑退让距离：

建筑退线：

退让西侧用地红线：不低于 5米；

退让北侧用地红线：不低于 10米；

退让东侧用地红线：不低于 10米；

退让南侧用地红线：不低于 5米；

建筑贴线：在满足 CBD 核心区整体风貌的前提下，对贴线

率不做强制要求，具体以审定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准。

8. 开放空间要求：

（1）场地应与城市道路衔接顺畅，不设置禁行管理设施，

例如围墙、绿篱等。



（2）二级街道系统步行商业街中红线两侧 5m 范围内不应

设置建筑附属物，保持步行街人行连贯性。

9.交通组织要求：

（1）机动车出入口：项目地面机动车出入口应位于地块西

侧。（以交评意见为准）

（2）机动车停车：项目机动车停车位≤45辆/万平方米。（以

交评意见为准）

（3）非机动车停车：自行车停车位≥60辆/万平方米。（以交

评意见为准）

（4）共享单车：地块内非机动停车区和公共步道应分别承

担地块所需共享单车数量的 50%，

（5）物流交通：各类物流车辆及分发活动不得在地块红线

外进行。外卖车辆应停在地块内非机动车区。

10.地上空间要求：

（1）景观设计：与 Z11、Z12、Z13地块的景观应协同设计，

做到空间的整体统一。

（2）首层开放：地块面对一级、二级道路系统立面应有≥60%

的开间长度面向外部开放，并将功能设定为开放功能。

（3）裙房高度：地上一层层高为 7 米，地上二层层高为 5

米。

（4）二层连廊：兼有行人过街天桥功能的连廊，就近设置

建筑楼、扶梯，或另外增设楼、扶梯，便于行人在连廊与地面人

行道之间的往来。具有天桥功能的连廊应保证 24小时通行条件。



其他连廊，依设施营业时间开放通行。连廊设计应满足消防的相

关要求，并考虑地面行人的通行感受，不应产生压抑感。连廊净

宽度≥6米。

11.地下空间要求：

（1）层高：地下一、二层单体建筑的层高必须和地下公共

空间一致，地下一层层高为 8m，地下一层夹层层高为 4m，地下

二层层高为 5m。

（2）退线：地下一层退东侧用地红线不小于 5.9m，

（3）公共人行通道出入口：公共人行通道出入口位于场地

南侧。

（4）地下二层机动车出入口：地下二层机动车出入口位于

场地西侧、南侧。

（5）功能：地下一层为行人联系层。在片区中部设置南北

向步行通道，宽度为 8米，步行通道两侧布置商业空间，以加强

核心区南北向联系。地下二层需建设片区内环车道和地下车库。

（6）机动车要求：地块与 Z-11、Z-12、Z-13地块之间必须

预留 7 米宽内环车道，逆时针方向,具体位置由相邻地块开发商

协商确定。地块在 B2层均有直通输配环的双向车行出入口。

（7）市政设施：地下一层夹层包含雨水、污水、电信、天

然气线及各楼宇进线接口。地下三层提供电力设施管线及进线接

口。地下四层市政管线采用进线间形式引入，包括供水、热力、

电力和中水。地下三层市政管线引入点位于场地西侧，地下四层

市政管线引入点位于场地西侧、南侧。



（二）交通组织要求

应符合《朝阳区 CBD 核心区 Z10、Z11地块项目交通影响

评价审查意见》相关要求。

（三）绿色低碳策略

1.项目的景观绿化应结合功能和空间类型，建、构筑物的立

面、屋顶、天桥、高架绿色廊道等，通过屋顶绿化、垂直绿化、

棚架绿化等立体绿化形式，以植物材料为主体，提高绿化覆盖率

及绿容率，形成立体的绿色生态空间。

2.项目应取得绿色建筑认证，满足绿建三星标准，同时鼓励

项目取得 LEED、BREEAM、WELL、GREEN MARK、LBC、

Fitwel等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运营标准认证。

3.鼓励项目采取超低能耗策略，即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

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大幅

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

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

（四）专项设计要求

项目在主体设计过程中须按照规划要求同步开展场地竖向、

雨洪利用、景观绿化（与城市公共空间一体化设计）、夜景照明、

户外广告及牌匾标识、导向标识、街道家具、综合信息管理、智

慧停车、末端物流、绿色建筑等专项设计工作，确保高品质建设。

各专项设计应在建筑设计方案中组织编制形成专篇，或提交独立

的专项设计方案。专项设计方案应按程序报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

委员会审查。


